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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8_8B_E6_AC_BE_E6_c56_647728.htm 在工程施工合同履

行过程中，因工程款收取与支付不当造成的纠纷时有发生。

从笔者碰到的案例来看，最常见和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以下

几种情况： 一、付款不按合同约定，随便打破合同 关系 外地

某企业来上海建造厂房，合同总价约1200万元。总承包单位

拿到合同后，转手就将工程发包给分包单位(其实是转包)。

工程前期付款程序还属正常，厂方老板将工程款支付给总包

，总包收取管理费之后再付给分包，约支付了600万元。由于

进度上不去，分包单位说，你把工程款直接付给我们，付款

流畅了，进度也就上去了。厂方老板不熟悉建设程序，认为

分包讲得有理，不通知总包直接将进度款支付给分包(不少款

项还是用现金支付)，大约也付了600万。05年底工程竣工，06

年2月分包单位将公司注销，06年6月总包单位起诉甲方，称

工程造价1200万，甲方仅支付600万，还欠600万。甲方(厂方

老板)此时才慌神，从侧面打听到总包和分包单位的老板是远

房亲戚关系，请款过程中早有预谋，但到法庭上没有总包与

分包串通的证据，而且分包单位连人都找不到了。 上述案例

不是极个别的例子，也并非只有缺乏素质的包工头才会恶意

赖帐。国有大企业也会利用甲方付款的空子。连云港某高层

建筑由上海某知名建筑企业总承包施工，工程未完工，总承

包方即起诉甲方。甲方已支付4800万元，而总承包方认为只

收到3200多万元(甲方直接支付给项目经理在当地设立账户的

款项，总承包方不予认可)。不仅如此，总承包方反过来追究



甲方未按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利息加上违约金700多万元。不

论结算上的分歧，双方差距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元。 总包单

位在付款给没有资质的包工头时，有时也有类似情形。有些

包工头自己没有公司账号，让总包将款项打入其借用的单位

的账户。一旦发生纠纷，这些打入账户的款项就存在风险。 

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在履行合

同时，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未经对方同意，不

可单方面擅自变更合同内容，以免因不适当履行而产生不必

要的纠纷。 二、支票不写收款人抬头，为别有用心的人留下

空子 实践中，甲方向承包商付款时，承包商有时要求不写支

票抬头，请甲方将付款总额按其要求的数据分成几张支票开

具，承包商将几张支票直接付给材料商或者分包单位。由此

产生纠纷的例子极为常见。 案例A：英博公司总承包某学校

运动场工程，委托天上飞公司承担跑道塑胶分包工程。2005

年10月28日，英博公司以支票方式支付天上飞公司7万元工程

进度款，没有写抬头。后来天上飞公司起诉称，没有收到这

笔7万元的款项。经法庭调查，这张支票直接进到了外地的一

家咨询公司，而这家咨询公司在两年前就已经注销了。 案

例B：材料商闵联公司为某公路承包商水益公司供应二灰材

料(铺路用)。水益公司将100多万元材料款的支票(未写收款人

抬头)交给中间人郑某带给闵联公司。郑某私自进账。当事人

向郑某追索，郑某写了一张75万元的欠条，支付10万元之后

郑某就不再付款了，查找郑某的财产也只有一套农村的不值

钱的房子。 为避免类似风险，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制定严格的

财务制度，例如大额支付一定通过银行划账(贷记凭证)；必

须使用支票时，收款人抬头、金额、出票日期等必要记载事



项不能留空白。 如果工程实施过程中已经有不规范的支付行

为，只要还未进入诉讼阶段，对方多少会讲一定的诚信，不

至于一赖到底。此时可以邀请对方前来对账，将已经支付的

款项明细审核确认下来。同时最好让对方公司签署一份《授

权委托书》，委托书最少应明确以下四个方面事项： 一、“

为工作方便，我公司现委托项目经理张某某先生(身份证号码

亦应标注清楚)代为收取工程款。张某某经理代为签收的款项

，不论是现金还是支票，只要张某某经理向贵公司出具收据

或在贵公司支票存根上签字，不论支票的实际进账账户如何

，均视为贵公司已经履行了对我公司的给付义务”。 二、“

我公司同时委托张某某经理作为我公司的特别授权代表。在

贵公司与我公司签署的承包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张某某经理

签署的工作备忘录、补充协议及其他书面文件，我公司均认

可其效力”。 三、“我公司对张某某经理在本授权委托书出

具之前的所有行为均予以追认”。 四、“我公司依照工程承

包合同应承担的义务，不因本授权委托书的出具而有任何改

变”。 按照上述要求拟定的《授权委托书》，一定要让对方

公司加盖公司印章。这样手续办妥之后，可以将公司的风险

降到最低程度。 除了上述支付风险外，在工程款收取上亦应

采取一定防范措施。工程款流失、特别是挂靠的项目经理私

自领款的情形较为普遍。一旦失去对工程款的监管，承包企

业承担的风险将会急剧增加。 为避免工程款的流失，最有效

的措施是在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本项目的工程款由发包

方直接支付于承包方公司帐户。发包方不按约定支付，视为

发包方未履行付款义务。”这样的条款合理合法，一般不会

被认定为无效；而且也会引起发包方财务人员的足够重视，



可以有效避免工程款流失或被管理人员、挂靠人员挪用。 如

果已经订立了承包合同，而合同中缺乏这样的支付约定，可

以用公函的形式予以补救。例如致函甲方，“本次来函，主

要是想请贵公司关注工程款的支付安全问题。涉及我公司应

得工程款，恳请贵公司准确无误地支付进入本公司帐户：上

海天帆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某银行上海市分行某支行，账号

×××。如采用支票方式付款，支票抬头请务必注明收款人

上海天帆工程有限公司公司全称，并请注明不得转让。需要

特别说明的是，本公司从未授权项目经理或任何其他单位或

个人代为收取工程款。因此从法律上说，任何未进入本公司

帐户的付款，皆不能视为贵公司已履行对本公司的付款义务

。为慎重计，我公司特致函贵公司。若是贵我双方因付款产

生误会，将是极为令人惋惜之事”。这样的函件，不至于影

响承包企业与甲方的关系，又可以达到预防的效果。在操作

上，函件既通过挂号邮寄发出，同时还建议当面送达发包方

，与发包方财务人员面对面讲清楚，以免出现疏漏。 添加造

价工程师考试应用，助您轻松拿证：


